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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第二期培訓 

實施計畫 
 
 
 
 
 
 
 
 
 
 
 
 
 
 
 
 

辦理期間：102 年 11 月至 1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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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第二期培訓實施計畫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樂齡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並使樂齡者之人力資源

得以再開發及運用，辦理樂齡教育專業人員進修培訓，特訂定本計畫。 

二、依據 

(一)終身學習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終身學習機構應優先指定專業人員或由

專人規劃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主管機關應提供前項人員在職進修機會。 

(二)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要點(以下簡稱培訓要點)。 

三、辦理期間：102 年 11 月至 103 年 12 月。 

四、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本部。 

(二)承辦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國內設有成人教育相關系、

所、高齡教育中心，或能提供老人教育專業培訓之大學。 

(三)協辦單位：全國各鄉(鎮、市、區)樂齡學習中心、國民中小學、樂齡大學。 

五、本年度培訓對象及報名資格：（經報名程序完成擇定類別者，不得更換） 

(一)樂齡教育講師（以下簡稱樂齡講師）： 

1.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樂齡學習中心，且年滿五十歲以上之現任講師。

其中未滿六十五歲者，以具備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資格，且退休者為優

先。 

2.政府機關主管樂齡教育、家庭教育之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 

(二)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以下簡稱自主帶領人）：年滿五十歲以上，有意從

事樂齡自主學習團體領導者（以退休人員為優先）。 

(三)前二款人員，應具備熱心、友善、幽默、耐性等人格特質，並樂意為樂齡者

服務奉獻與持績學習增能。 

六、培訓階段 

(一)樂齡講師或自主帶領人之培訓，分下列三階段： 

1.初階階段：經本部委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

員培訓要點」第二點第四款所定之培訓機構（以下簡稱培訓機構）辦理初階

培訓（初階培訓課程表如附件 1）；通過初階培訓者，發給樂齡教育專業人

員第二期培訓講師或自主帶領人研習時數及各階段通過紀錄冊。 

2.進階階段：前款紀錄冊經核蓋講師或自主帶領人之初階通過章戳者，方得參

與培訓機構辦理之進階培訓（進階培訓課程表如附件 2）；通過進階培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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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蓋講師或自主帶領人進階通過章戳。 

3.實作階段：取得進階培訓樂齡講師或自主帶領人通過紀錄者，得至培訓機構

安排場地進行實作（實作階段作法如附件 3）；經培訓機構實作評核通過（紀

錄冊中核蓋講師或自主帶領人實作通過章戳）者，由培訓機構發給樂齡教育

第二期培訓專業人員證明書。 

(二)辦理初階培訓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直轄市、縣(市)分配培訓區域，規

定如下： 

1.北區：新北市（主辦）、基隆市、宜蘭縣、臺北市、桃園縣、花蓮縣、

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2.中區：苗栗縣（主辦）、新竹市、新竹縣、臺中市、南投縣。 

3.中南區：嘉義縣（主辦）、臺南市、雲林縣、彰化縣、嘉義市。 

4.南區：屏東縣（主辦）、高雄市、臺東縣。  

(三)前款各分區及各直轄市、縣（市）初階培訓報名人數、報名總人數，如附表

所定者為限（樂齡講師、自主帶領人，每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人數如下

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培訓人員額度內，遴選合適人員參訓，並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至本部開放之報名系統網址，登錄被推薦學員名

單、年齡等資料，傳送至本部委託單位辦理後，通知參訓者相關開訓事宜（學

員注意事項將另訂於學員手冊）。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理之事項如下： 

（一）訂定各培訓各階段學員上課守則，並確實執行(主辦縣市)。 

（二）洽覓各培訓各階段上課、實作場地，編排學員上課座位號、實作編組及檢視

學員上課簽到、簽退情形，並於上課期間進行抽點名，維持秩序，若有違規者

務請登記及處理。協助學員代訂便當及茶水供應等事務性工作(主辦縣市)。 

（三）彙(收）集各類學員應繳交心得報告、教材教案等成果，送各評核委員評分，

通知培訓機構(主辦縣市)。 

（四）辦理各類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實作交流、輔導座談會、實習輔導及成果發表等。 

八、本部委託之培訓機構應辦理之事項如下： 
（一）洽詢相關專業人員擔任培訓班之講師、輔導委員及評核委員，並擬具名單送

本部核定後遴聘之。 
（二）各類各階段評核委員評分完成後，核計成績，辦理評核相關會議，並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對各學員出勤上課狀況；其有未到，或請假超過時數者，

自通過名單中剔除。 

（三）將各類通過之學員名單，報本部核定後公告。 

（四）建立各類通過學員資料庫；並事先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取得學員之同意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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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員各類各階段評分表、心得報告、報名資料及個人資料同意蒐集、處理及

利用等文件之保存；其保存期間至少 2 年。 
（六）協助辦理各類各階段樂齡教育專業人員交流、輔導座談會及成果發表會等。 

九、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部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本計畫各類別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合格證明之格式詳如附件 4。獲得本計畫各類

別合格證明者，於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社教機構服務時，對樂齡者若有

偏差、歧視之言語態度，經查證屬實者，廢止其合格證明。 

十一、本計畫視辦理情況修正檢討；如各類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已符合實際需求時，本

部得中止辦理；必要時本部亦得擇區辦理。 

十二、本計畫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未規定者由本部邀集相關學者專家開會

決議之。 

十三、預期效益 

本計畫之執行，可達成下列成效： 

（一）藉由本培訓提升樂齡講師及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專業學習內涵及品質。 

（二）培植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之種子人員，使其能結合社會、家庭教育資源，

至偏鄉社區辦理高齡教育工作，營造社區學習文化。 

十四、「102 年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第二期培訓」作業流程如下： 

 

 

 

 

 

 

 

 

 

 

 

 

 

 

各樂齡學習中心推薦 1 名樂齡講師與 1 名自主帶領人 

各縣(市)政府至報名系統網址登錄被推薦學員名單 

依各縣(市)分配培訓區域於北、中、中南、南四區進行初階培訓 

（預計於１０２年１１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１４日止） 

取得初階培訓通過者，得依類別參與培訓機構辦理之進階培訓 

（預計於１０３年２月至４月） 

取得進階培訓通過者，又經培訓機構實作評核通過者，由培訓機構

發給樂齡教育第二期培訓專業人員證明書 

（預計於１０３年６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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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區

別 

縣市別 現有樂

齡學習

中心數 

樂 齡 講

師 推 薦

人數 

自主帶領

人可受理

報名人數

每縣市可增額 4名（為

政府機關主管樂齡教育、家庭

教育之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 

總數 

北

區 

新北市(主辦) 23（79） 23（79） 23（79） 4（36） 194 人

基隆市 7 7 7 4 

宜蘭縣 7 7 7 4 

臺北市 9 9 9 4 

桃園縣 13 13 13 4 

花蓮縣 9 9 9 4 

連江縣 1 1 1 4 

澎湖縣 6 6 6 4 

金門縣 4 4 4 4 

中

區 

苗栗縣(主辦) 18（54） 18（54） 18（54） 4（20） 128 人

新竹市 3 3 3 4 

新竹縣 9 9 9 4 

臺中市 13 13 13 4 

南投縣 11 11 11 4 

中

南

區 

嘉義縣(主辦) 13（79） 13（79） 13（79） 4（20） 178 人

彰化縣 15 15 15 4 

雲林縣 13 13 13 4 

嘉義市 2 2 2 4 

臺南市 36 36 36 4 

南 

區 

屏東縣(主辦) 24（60） 24（60） 24（60） 4(12) 132 人

高雄市 27 27 27 4 

臺東縣 9 9 9 4 

總

計 

22 272 272 272 88 總 計

6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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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初階培訓課程：高齡社會與老化知識(共同課程) 

課程主軸 課程名稱 重要內容 時數 

(一)高齡學習與

活躍老化 

1.高齡社會的發展與 

  活躍老化 

1.高齡人口的增加 

2.高齡社會的形成 

3.高齡社會來臨引發高齡學習的發展 

4.高齡社會下，高齡者的生活與高齡 

  人力的應用，均有賴於學習 

3 小時

2.我國高齡學習政策 我國近年高齡學習的政策發展     1 小時

3.樂齡學習與性別議 

  題 

1.高齡期的性別角色改變     

2.高齡者的性別平等參與與學習 
2 小時

(二)生理老化的 

    重要概念 

4.老化現象與因應 

1.生理老化現象與因應 

2.心理老化現象與因應 

3.社會老化現象與因應 

3 小時

5.高齡者身體的改變 

  及影響 

1.高齡期身體外在與內在的改變 

2.高齡期反應與動作的改變 

3.高齡期身體內外在的改變，在學習 

上的因應 

3 小時

(三)心理老化的 

    重要概念 

6.高齡者感覺與注意 

  的改變與因應 

1.感覺、注意與學習 

2.高齡期視覺的改變及因應 

3.高齡期聽覺的改變及因應 

4.高齡期其他感覺的改變與因應 

5.高齡期注意的改變與因應 

3 小時

7.高齡者智力 

  發展 

1.智力與學習 

2.高齡者智力發展的衰退觀與成長觀 

3.年齡與智力發展及其影響因素 

4.高齡者智力發展的特徵 

5.高齡者智力發展在學習上的意義 

3 小時

8.高齡者記憶發展 

1.記憶與學習 

2.記憶的結構（感官、短期及長期記憶）

3.記憶與年齡 

4.記憶衰退的補救措施 

3 小時

9.高齡期的靈性健康 

1.靈性與靈性健康的意義 

2.靈性健康的內涵及其對高齡的重要 

  性 

3.靈性健康的促進 

3 小時

10.高齡者人格與情緒

的發展與因應 

1.人格的意義、形成與影響人格發展

的因素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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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與年齡 

3.高齡期人格發展的因應 

4.高齡情緒的發展 

5.高齡情緒發展的因應 

(四)社會老化的 

    重要概念 

11.社會互動與社會連 

   結 

1.社會互動與連結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2.高齡者的社會連結與社區參與 

3.加強高齡者社會互動與連結的策略 

3 小時

(五)方案規劃與

服務倫理 

12.方案規劃與實作案 

   例分享 

提升樂齡教育專業人員方案規劃設計

能力，透過案例演示，強化實作經驗 
3 小時

13.樂齡教育專業人員 

   服務倫理 

育成以熱心、友善、幽默等人格特質

服務樂齡族，避免產生偏差、歧視之

言語態度。 

3 小時

合計 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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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進階培訓課程 

(一)樂齡講師進階培訓課程 

課程主軸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課綱） 時數 

(一)高齡學習特性與需求 

1.高齡期生涯發展角色與任務  

2.高齡學習特性與學習需求 

強化樂齡講師對於高齡學習需

求、高齡期生涯發展角色與任務

與特性的理解 

6 小時 

(二)高齡教學基本概念 

1.高齡教學基本概念 

2.高齡學習方式 

認識高齡教學的基本概念與學

習方式，使講師能有效的進行教

學設計 

6 小時 

(三)高齡教學設計 

1.高齡教學設計與教材編選 

2.高齡教學設計實作練習 

協助講師融合上述各門課的理

論基礎，透過教學方案的規劃、

執行與成效評估，有效的落實高

齡學習活躍老化的理念 

6 小時 

(四)高齡教學 

方法與技巧 

1.高齡教學策略與方法 

2.高齡教學技巧與演練 

加強樂齡講師對於高齡教學多

元方法的認識，創新策略的研

發，以及教學實施的技巧。 

6 小時 

(五)高齡教學 

活動實施 

1.師生互動與溝通技巧   

2.班級經營、環境營造與演示、教材

選編 

加強樂齡講師對於師生互動、班

級經營、教材選編、教學環境營

造、案例演示等方面的理解與實

施 

6 小時 

(六)高齡團體活動與帶領   

1.高齡團體活動的設計 

2.高齡團體活動的帶領 

加強樂齡講師對於團體活動設

計、規劃與帶領能力，俾活化班

級氣氛。 

6 小時 

(七)高齡教學資源及多媒

體應用 

1.高齡教學資源開發與運用 

2.高齡教學多媒體應用與實際演練 

加強樂齡講師對於高齡教學資

源開發及多媒體的瞭解與應用 
6 小時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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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進階培訓課程 
課程主
軸 

課程名稱 課程重點 時數 

(一)基
本概念 

1.自主學習團體的基本理念及
內涵 

1.自主學習團體的意義、目的與特徵 
2.自主學習團體的架構、類別與組成 

3 小時 

(二)國
內、外趨
勢 

2.瑞典讀書會及英國第三年齡
大學的發展與運作 

1.英國第三年齡大學的發展、設立、行政組織、經費、
師資、學員、教學及課程、特色等 
2.瑞典讀書會的實施、研討科目、參與人數、發展原因
及特色等 
3.二國自主學習團體的共同特徵 

3 小時 

3.美國自主學習團體的發展與
運作 

1.美國老人寄宿所的發展、宗旨、課程類別、發展特色
等 
2.美國退休學習學會的發展、宗旨、課程類別、運作模
式及特色等 

3 小時 

4.亞太地區自主學習團體的發
展與運作 

1.新加坡自主學習團體的緣起、運作模式及特色 
2.澳洲自主學習團體的緣起、運作模式及特色 
3.日本自主學習團體的類型、課程、師資及運作機制等
4.國內自主學習團體的經驗分享 

6 小時 

(三)規
劃與經
營管理 

5.自主學習團體的籌組、規劃
及實務運作 

1.自主學習團體的籌備面向 
2.自主學習團體的組織、架構、內涵 
3.經營及財務管理 

3 小時 

(四)帶
領技巧
與資源
開發 

6.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特質與
帶領方式 

1.帶領人的特質 
2.帶領人的角色與功能 
3.帶領人的服務倫理 

3 小時 

7.自主學習團體的團體動力與
帶領技巧 

1.自主學習團體的團體動力 
2.自主學習團體的帶領技巧 3 小時 

8.自主學習團體資源的開發與
結合 

1.自主學習團體人力資源的開發 
2.自主學習團體物力資源的開發 
3.自主學習團體的資源結合 
4.學校、社教機構、民間組織及宗教團體等資源的運用

3 小時 

9.樂齡者旅遊導覽解說的原則
與技巧 

1.導覽解說的原則 
2.導覽解說的主題及流程 
3.導覽解說的技巧 

3 小時 

10.自主團體學習活動規劃及
案例分享 

1. 自主團體學習活動規劃 

2. 案例分享 
6 小時 

11.媒體的運用與網路學習 
1.媒體的運用 
2.網路學習的重要性 
3.網路學習的方式與促進 

3 小時 

(五)自
主學習
團體的
成長 

12.自主學習團體的招生行銷
與成長發展 

1.自主學習團體的招生及行銷策略 
2.自主學習團體的成長動力 
3.自主學習團體的發展歷程與階段 

3 小時 

合計 4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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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實作階段培訓作法 

(一)樂齡講師實作階段作法： 

作法 內容 時數 

 

教學實作 

 

（一）輔導說明會：辦分組安排教學實作時間 
（二）教學實作：與同組學員至培訓地點，實際參與課程教學活動

演練 6次 
（三）擇北、南一場次參與實習輔導及交流座談 
（四）實作評核 

2 小時 
34 小時 
 
6 小時 
6 小時 

合計  48 小時 

 

(二)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實作階段做法：  
課程內容 時數 

(一)實作(包含籌組規劃、招生行銷、活動辦理、成果整理) 20 

(二)參與 3次的輔導(第一次為對進階期末實作計畫討論及實 

    作行前輔導，6 小時；另兩次為針對實作過程的中、後期 

    的輔導，各 7小時) 

20 

(三)期末成果分享 8 

合計 48 小時 

 

 

＊以上初階、進階及實作三階段培訓總時數為 12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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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培訓合格證明格式 

 
教育部委請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辦理之樂齡教育專

業人員第二期培訓合格證明書 
 （主管機關同意備查之日期、文號） 

類別：（樂齡教育講師或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 

姓名： 

性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自 102 年 11 月○日起至 103 年○月○日止參加樂
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共計 126 小時，研習
通過，特此證明 
 

新竹教育大學校長 ○○○ 

（如係委託辦理者，請受託單位一併用印） 

 

中  華  民  國○年○月○日 

（備註：本證明格線長 20 公分，寬 1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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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證明格式背頁） 

年/月

/日 

辦理單位 研習課程名稱 研習階段/時數/地點 文號 

 

 

    

 

 

    

 

 

    

 

 

    

 

 

    

 

 

    

 

 

    

 

 

    

 

 

    

 

 

    

 

 

    

 

 

    

 

 

    

 

 

    

 


